
铁道工程学院实验实训室设备管理制度
[bookmark: heading_0]一、制定目的
为规范学院实验实训室各类实验、实训设备的采购、入库、使用、管护、维保、报废全流程管理，保障铁道工程类实训设备完好可用、运行安全，杜绝设备违规使用、损坏流失、带病运行等问题，切实保障实训教学有序开展，结合学院实训室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[bookmark: heading_1]二、适用范围
本制度适用于铁道工程学院所有实验实训室教学设备、测量仪器、检测设备、施工机具、安全防护设备、电气配套设备等所有固定资产及低值实训设备，适用于全体实训授课教师、实训室兼职实验员及所有使用设备的实训学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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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党总支书记、院长：对全院实训设备安全与资产管理负总责，统筹设备购置、更新、报废等重大事项，审批设备管理相关经费，督导设备管理制度落地执行。
2. 主管副院长：分管实训设备全面管理工作，统筹设备日常管控、维保检修、安全使用、台账建设工作，协调解决设备使用、维修、更新中的各类问题。
3. 教科研主任：负责统筹实训设备与教学适配管理，规范设备教学使用流程，督导设备台账、使用记录、维保资料归档管理，组织开展设备管理专项检查。
4. 各教研室主任：为本专业实训设备管理第一责任人，负责本专业专用设备的使用规范制定、教学调度、日常监管，督促师生规范操作设备，排查专业设备安全隐患。
5. 实训室兼职实验员：为设备日常管理直接责任人，负责设备入库登记、存放规整、日常巡查、维护保养、借用归还登记、故障上报、台账更新等日常工作，保障设备完好、场地设备规范管理。
6. 实验实训授课教师：负责课堂设备使用安全管理，课前检查设备状态、课中监管学生规范操作、课后组织设备归位检查，杜绝违规操作造成设备损坏。
[bookmark: heading_3]四、设备入库与台账管理
1. 所有新购、调拨、入库的实训设备，必须由兼职实验员及时登记入账，统一编号、分类存放、贴标管理，做到设备、标签、台账一一对应，账、物、卡相符。
2. 建立完善实训设备台账，详细记录设备名称、型号规格、购置时间、价值、数量、存放位置、使用状态、维保记录、报废记录等信息，台账动态更新、长期留存。
3. 定期开展设备盘点，配合学校资产清查工作，杜绝设备漏登、遗失、私挪、私用等情况，确保实训资产规范可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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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实训设备仅限院内教学、实训、教研活动使用，严禁私借、私用、带出实训室，严禁用于非教学用途。
2. 大型设备操作必须严格遵守对应设备安全操作规程，授课教师课前必须开展设备操作安全交底，学生未经允许、未掌握操作规范不得擅自操作设备。
3. 实训期间严禁野蛮操作、超负荷操作、违规改装设备，严禁私自拆卸、挪动设备零部件，严禁随意更改设备参数设置。
4. 设备使用实行登记制度，每次实训结束后，操作人员需及时清理设备、归位器材，检查设备完好状态，确认无误后完成使用登记。
5. 外借设备（院内部门调剂、对外交流）须经分管副院长审批，做好借用登记，明确借用时限和保管责任，到期及时收回、核验设备状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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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实训室兼职实验员负责设备日常保养，定期对仪器设备进行清洁、调试、防锈、防潮、防尘养护，保持设备性能稳定、外观完好。
2. 建立设备定期维保机制，对精密测量仪器、重型实训机具、用电设备定期开展专业检修、校准调试，留存维保记录，杜绝设备“带病运行”。
3. 实训过程中发现设备异响、故障、破损、漏电、参数异常等问题，须立即停止使用、切断电源、隔离设备，第一时间上报教研室主任及分管副院长，严禁私自维修、强行使用。
4. 故障设备统一登记备案，根据设备故障情况安排专业维修，维修完成后需试运行验收，合格后方可投入实训教学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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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因正常教学磨损、老化导致的设备损坏，经核查登记后，按学校规定的正常维保、报废流程处理。
2. 因违规操作、野蛮使用、人为疏忽、私自拆卸等人为原因造成设备损坏、遗失的，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，按学院资产管理制度进行赔偿处理。
3. 设备发生损坏、遗失后，现场人员必须第一时间上报，不得隐瞒、谎报、拖延，由管理小组核实情况并登记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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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对达到使用年限、严重老化、无法维修、维修无价值、技术淘汰的实训设备，由实训室兼职实验员、教研室联合核查，提交设备报废申请。
2. 严格按照学校资产报废流程逐级审批，审批通过后统一报废处置，及时更新设备台账，留存报废手续及资料归档。
3. 报废设备严禁私自变卖、丢弃，统一集中存放、规范处置，杜绝安全隐患及资产流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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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学院将实验实训设备管理工作纳入实验员日常考核，定期开展设备管理专项检查，核查台账记录、设备完好率、维保落实情况。
2. 对设备管理规范、台账齐全、养护到位的岗位予以肯定；对管理松懈、台账缺失、违规使用设备、隐瞒设备故障问题的予以通报整改。
3. 因设备管理失职、管控不到位引发设备损坏、资产流失、实训安全事故的，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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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本制度由铁道工程学院教科研办公室负责解释与修订。
2.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正式施行。

铁道工程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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